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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0–069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公司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设备采购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满足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乳业”）实际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拟

向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山集团”）签署《保证函》，同意

对遵义乳业在与冰山集团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的所有付款义务（包含但不限于

合同货款、违约金、应付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用于遵义乳业向供应商冰山

集团采购设备时使用供应商信用额度 9,856,707.84 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采购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遵义乳业完全履行《采购合同》约定的所有合同义务完毕之

日止。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设备采

购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额度已超过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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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9 日 

2．注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医药健康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李荣久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5．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定型包装乳及乳制品（含不锈钢桶装、30KG/桶）生产、加工及销售；畜禽的

饲养、加工及销售；蛋白饮料的生产、加工销售；奶粉生产、加工及销售；普通

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零兼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76.23 11,481.49 

负债总额 6,300.46 3,198.33 

净资产 8,175.77 8,283.16

 
2020 年 1-6 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29.52 5,150.74

利润总额 -280.73 -617.35

净利润 -286.79 55.55

8．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遵义乳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皇氏集团（广西）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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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遵义乳业 80%的股权。 

9．遵义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涉及担保的相关内容 

为满足遵义乳业向供应商采购设备时使用供应商信用额度及信用账期，确保

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同意下属公司华南公司对遵义乳业在与冰山集团签订的

《采购合同》中的所有付款义务（包含但不限于合同货款、违约金、应付费用）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用于遵义乳业向供应商冰山集团采购设备时使用供应商信用

额度 9,856,707.84 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采购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遵义乳业完

全履行《采购合同》约定的所有合同义务完毕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下属公司华南公司为遵义乳业向供应商冰山集团采购设备提供担保，有

利于遵义乳业项目建设稳定开展，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华南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会

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

的情况。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下属公司华南公司为遵义乳业提供担保，有助于为遵义乳业起到增信作

用，有利于项目建设的稳定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华南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

防范风险，不会对华南公司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综上所述，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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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43,913 万元，本次

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7,1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4.5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总余额为 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